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7月26日

府行救字第1050154232號
訴願人：楊00   址：南投縣00鎮00街65號

訴願人：吳00   址：南投縣00鎮00街63號
訴願人：謝00   址：南投縣00鎮00街61號

訴願人因都市計畫道路用地事件，不服南投縣埔里鎮公所105年3月29
日埔鎮工字第1040007844號、105年5月4日埔鎮工字第1040010582號函
，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緣埔里鎮自民國69年2月25日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發布實施後，市區道路安七街屬都市計畫8米寬之道路，訴願人所有埔里鎮忠義段796、796-1、796-2地號土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坐落於上開安七街道路用地，埔里鎮公所（以下簡稱公所）為辦理「埔里鎮安七街ＡＣ路面改善工程」，將現況之12米寬度縮減至法定之8米寬度併辦理路面之刨除及鋪設柏油路面，自民國105年3月14日開工至4月1日完工。訴願人於105年3月24日向公所陳情系爭道路未辦理徵收無權進行都市計畫道路興闢，經公所105年3月29日埔鎮工字第1050007544號函復略以：「…說明：二、旨揭三筆土地坐落於本鎮都市計畫內8米之計畫道路，而本所為都市計畫內道路用地之維護管理機關，有權責施作道路工程。三、查旨揭三筆土地依都市計畫法地48條規定，係依徵收方式取得之。惟本鎮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所需經費龐大，實非本所財政所能負擔，目前無法辦理徵收取得。」訴願人復於105年4月22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公所系爭土地未辦理徵收侵害法益至鉅應於20天內返還土地並回復原狀，公所以105年5月4日埔鎮工字第1050010582號函復略為：「…說明二、本所為執行『南安路與安七街ＡＣ路面改善工程』，對於旨揭3筆土地施作刨鋪工程，旨揭3筆土地原狀即為道路，非本所所開闢，故台端於存證信函中所提及之『被貴所強行開闢施作道路』，與事實不符。三、本所為市區道路管理機關，有權責對旨揭3筆道路用地施作道路改善工程，並無占有或侵奪之意思，不符合民法767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規定，故無台端所請求之『返還土地』之適用。另旨揭土地於本所施工前，現況即為道路，施工後亦是道路，故無台端所請求之『恢復原狀』之情形。」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三、本件訴願意旨略謂：埔里鎮公所未依法定程序強行於安七街61號至65號前原有12-15米道路改闢為8米寬都市計畫道路，公所未辦理徵收取得，何來「有權責施作道路工程」？系爭土地地籍謄本明確記載為「田」，為私人土地，且有花圃花台等綠美化作物，105年4月22日埔里地政事務所鑑界結果可知紅色虛線內皆為私有土地，卻被公所未依法定徵收私有地為道路用地及徵求居民同意前，強制將12-15米道路縮減為8米寬道路並位移道路中心樁侵占私有土地改闢為道路，公所明顯未依憲法第15條、土地法第208條、都市計畫法第48條、民法第767條等規定，強行使用、佔用私人土地作為道路使用，侵犯人民之財產權違反公平正義原則，請求公所返還私人土地，並回復原狀云云。
四、查本件訴願書所載不服之105年3月29日埔鎮工字第1040007844號、105年5月4日埔鎮工字第1040010582號函，僅係公所就訴願人陳情私人土地未經徵收卻遭開闢為道路請求回復原狀等情形
，所為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揆諸首揭規定，僅為觀念通知，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另訴願人主張私有土地未經徵收遭強行佔用作為道路使用，請求回復原狀部分，此基於所有權人請求排除佔用回復原狀或有無涉及損害賠償之爭議，屬民事訴訟解決之範圍，非屬訴願救濟範圍，併予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5年7月26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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